（结构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金鼎投资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东城金街项目5#楼

	设计编号
	2015-005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安全隐患

1. 商业部分的结构：从安全角度考虑， 1/5-A轴上框柱宜改独基抬柱处理，5S-4轴应退让主楼一定距离后设挡土墙，在与地下室外墙侧壁间应填土侧限。

三.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四.设计深度

1. 提供挡土墙的计算书，墙厚需满足自防水的厚度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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